<學校名稱>的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
合約條件

學校參考編號<XXXXX>

1.
定義及釋義
「合約」指報價及僱主之受約、圖則、特定規格、物料明細表、地盤資料明細表以及具收費項目的工料估價表。

「承建商」指報價已獲僱主接納之個人、商號或公司，並包括承建商之個人代表及繼承人。

「僱主」指 <學校名稱>。


「僱主代表」指<學校名稱>之校監或校長，或不時獲學校委任並向承建商通知之其他人士。

「服務訂單」指學校向承建商就工程發出之確實訂單或中標通知書。


「地盤」指僱主提供之土地及其他地方，以供執行該等工程。


「規格」指本合約所指之該等規格及僱主代表按此不時以書面提供及批核之任何修改或增補。

「該等工程」指承建商根據本合約執行、供應及／或進行之所有工程及事情。
2.
合約範圍
承建商須按照本合約條文執行該等工程並提供所有服務、工人、物料、設備、往來地盤或進行工程之有關運輸、及為執行該等工程之一切事宜（不論其性質乃臨時或永久），藉以提供本合約所指定或合理推斷之有關所需。

在提交報價前，承建商須當作為其本人已滿意其報價之正確性及足夠性並其報價足以涵蓋該等工程及本合約所訂之收費；除本合約另有規定外，該收費須包括所有本合約所列或意味之風險、責任及義務，以及恰當執行該等工程之所需事宜及事情。
3.
僱主代表之職責及權力

a.
僱主代表須盡快履行合約所訂之該等職責。承建商僅須接受僱主代表之指示、指令或指引。
4.
承建商之一般義務

a.
設計責任


除本合約可能有提供外，承建商須負責該等工程之設計及須使用一切所需之技術及考慮以完成該等設計。承建商須確保所有該等工程切合本合約之原定用途。

b.
地盤視察
i.  在承建商提交報價前，須當作為其本已視察及審查地盤以及其周圍環境，及清楚有關對影響其報價及執行該等工程之一切事宜。

ii.  承建商不得基於本條款之次條款(i)所指事宜之任何誤解或其他方式；或基於任何

人士（不論是否受僱於僱主）向其提供任何不正確之申述或事實或不充足之資料；或基於其不能預見任何有可能或已影響該等工程進行之事宜為理由，申索任何額外款項。 

c.
令僱主代表滿意之工程
除法律或實質上無法實行外，承建商須嚴格依照本合約執行、完成以及持續進行該等工程以令僱主代表滿意，並須遵照僱主代表就任何與本合約相關事宜之指示（不論本合約曾提及與否）。

d.
施工及地盤清理的承擔


由本合約訂明之施工至完工期間，承建商須對該等工程之施工負上全責，並承擔管理任何進行該等工程用途之物料、設備以及工地上之所有物件。若在本合約所涉及之該等工程中或其任何部份，因任何理由而導致任何損害、損失或傷害，承建商須自費維修及處理上述事宜，並清理該等工程產生之廢料，致使本合約期滿時，與本合約所涉及之該等工程運作妥當，狀況良好，並在各方面均與本合約之要求及僱主代表之指示相符。


e.
對人身及財產之損害


i.
除因僱主之行為或遺漏直接導致之損害外，承建商須就進行該等工程可能產生或執行該等工程後可能引致任何人士及財產做成之傷害或損害之一切損失及申索，以及任何相關或有關之申索、付款要求、法律訴訟、損害賠償、成本及收費，對僱主作出補償。


ii.
承建商須補償僱主任何財產之損害、損失或傷害，或按僱主之選擇支付相關費用。承建商亦須補償僱主之任何僱員在施工或在執行該等工程後或在履行本合約期間所蒙受之損害、損失或傷害。

f.
該等工程之安全及保安
i. 
承建商須於該等工程之整個進度承擔全部責任，以保證並全面顧及工地內的施工和工地所有人士之安全。承建商須確保工地及該等工程有條不紊地進行，以恰當地防止所有人士蒙受危險。

ii. 
承建商須按照僱主代表或任何有關法定規例或其他機構所須或要求之地點

為該等工程提供所有照明、警衛、圍欄、警告標誌及值班人員以保謢該等工程或保障公眾或他人之安全及便利。

iii. 
承建商須確保工程正在進行之所有工地照明充足，以確保所有在地盤或其周圍或有關該工程之人士之安全。
5.
施工、竣工及接受該等工程

a.
承建商須按服務訂單所訂之施工日期、或按僱主代表或僱主代表之代表之書面通知上所列之施工日期展開該等工程。

b.
除非僱主代表批准延長施工時間，否則該等工程及其任何部份須按投標表格上所列明由包括施工日期計算之時間或年份內完成。 

c.
僱主代表須以書面通知承建商確認接受該等工程之日期。
6.
承建商不履行職責之補救措施

倘若承建商無法進行本合約下規定之任何工程或拒絕在合理時間內遵照僱主代表按本合約發出之任何指示或指令，僱主代表可向承建商發出14日之書面通知以進行該工程或遵照該指示。倘若承建商無法遵從該通知，僱主有權以其僱用的工人或其他承建商進行該工程或指示。在不影響任何其他補救措施之情況下，僱主在進行該工程或指示而蒙受之所有額外支出，可向承建商追討，藉按照本合約或僱主與承建商之任何其他合約應付予承建商之款項內扣除。
7.
保證

承建商須完全保證該等工程及其任何部份乃按本合約所訂進行，並於僱主代表滿意該等工程之當日展開。 

8.
付款及價格波動

款項將於完成該等工程、提交本合約項下規定之測試報告及僱主代表接受該等工程後30日內全數繳付。概不得就任何價格波動而調整報價款額。
9.
地盤安全

僱主不負責由承建商或其外判商的工人或由其僱用之人士發生的意外或受到的傷害之有關或引致法律上規定給付的損失賠償或補償，除非意外或傷害是僱主、其代理人或僱員的行為或疏忽所直接導致則屬例外。除屬上述例外情況，承建商須彌償或補償僱主所有損失賠償或補償及其有關或有關聯之任何申索、追討、訴訟、損失、費用、收費及開支。

若任何受僱於工程上或報價有關聯之工人或人士遭受人身傷害，不論其是否由承建商或外判商僱用，亦不論有否出現賠償的申索，承建商應依照《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282章）規定之方式及時通知勞工處處長。
10.
工程變動

僱主代表為工程竣工需要，可發出指令變動工程任何部份，及在其認為有需要或能達致滿意的完工及發揮工程功能情況下有權作任何變動的指令。該變動包括：增加、刪減、替代、改動及改變性質、形式、特徵、種類、位置、尺碼、水平高度或外形的轉變，以及報價內列明之次序、方法或工程時間之轉變。

承建商在沒有僱主作出之書面指令下不能作任何變動。任何變動並不能使報價效力削弱或失效，但變動的價值之多少應根據呈交之工料估價表作出評估。
11.
承建商不履約

若僱主代表認為承建商:-

a. 放棄本合約；或
b. 在沒有合理理由下未能施工或延誤工程進度；或
c. 未根據本合約進行工程，或者持續地或公然地疏於執行本合約訂下之責任。

僱主代表可給予承建商7天的書面通知書要求承建商執行工程或遵照指示。若承建商未能遵照該通知，僱主有權終止合約或指派其僱用的工人或其他承建商執行工程或指示。在無損其他補救措施的情況下，僱主在執行該工程或指示時合理地招致之額外支出，僱主可向承建商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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